
 

 

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于2024年3月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本次会

议应参加的独立董事三名，实际参加的独立董事三名。全体独立董事

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，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审议

事项发表审查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与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

公司董事会已向我们提交有关议案等相关资料，我们经审阅并就

有关情况询问了公司相关人员，认为该议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

六次会议审议。 

该项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交

易的内容体现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或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本议案。 

二、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情况及

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

我们认为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能够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

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落实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



 

 

会议相关决议,公司高管人员 2023 年度薪酬是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，

并对个人日常工作进行考核后确定的发放标准，符合公司相关制度及

公司实际情况。我们同意该事项，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 雷  英              方建新             张  梅              

 

 

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 


